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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政策措施
（征求意见稿）
为抢抓氢能发展机遇，加快培育氢能产业，打造“新能源产业创新之城”，现制定如下政策措施。
一、提升氢能产业创新发展能力。支持围绕概念验证、小试、中试及产业研发、检验检测等实际需求，建设氢能领域公共服务平台，面向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提供创新支持服务，按规定纳入市级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体系的给予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资金支持。
二、支持完善氢能产业标准规范。支持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参照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氢能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规划，参与制定氢能产业全链条相关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按规定对主导制定相关标准的单位分别给予最高200万、50万、40万元的资助。
三、支持氢能企业发展壮大。支持企业新建和增资扩产氢能装备与氢能关键材料相关项目（含技术改造和提容增效），按照项目生产设备购置及生产性设施建设投资额给予不超过10%的补助，单个项目最高3000万元。将氢能企业列入技术创新基金支持范围，对企业固定资产融资、研发投入以及纳入国家“两新”“两重”的建设项目，按基金有关规定给以融资支持。
四、鼓励投资氢能产业。引导鼓励各类股权投资基金投资在厦氢能产业项目，符合条件的可按股权投资机构在厦投资综合投资效益的6%-8%给予奖励；对股权投资类企业按照实际募集到厦资金规模给予相应奖励。
五、推动氢能场景建设。支持氢能在交通、工业、能源、建筑等领域示范应用。每年征集、遴选一批具有技术先进性、带动性的氢能标杆场景示范项目，按照项目总投入的最高30%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六、支持加氢站建设。对纳入全市整体规划建成并面向社会运营的加氢站（含与加油、加气、充电站合建的加氢站）和制氢加氢一体站，经市政管理部门认定后，按固定资产投资额（不含土地成本）的最高30%对加氢站投资主体给予建设补贴，单站最高分别不超过300万元和500万元。
七、支持开拓境外市场。支持氢能企业投保出口信用保险，降低国际贸易风险。对企业开展货物贸易中的运输、订单、退货等环节缴纳的短期信用保险保费按50%扶持，单家企业年度最高补助200万元。
八、支持发展海洋氢能。积极向上协调在厦门临近地市近海存量风电周边划定海洋氢能专属海上试验区，待海上试验区划定后给予相关绿电支持保障；鼓励企业承担国家、省市有关海洋氢能科技计划和技术攻关项目。
九、加强氢能产业及项目管理。在国家新出台更明确的规定前，市发改委作为氢能产业主管部门，市市政园林局作为加氢站归口管理部门，并制定完善的加氢站管理办法，明确经营性加氢站监管要求。

附则
1.本措施有效期3年（2026-2028年）。
2.本政策中“氢能企业”指以氢能技术为核心，专注于制氢、储运、加注、燃料电池及应用等关键环节，具备商业化能力的经济实体，业务涵盖绿氢制备、储运设备、加氢设施、燃料电池系统或终端应用，由企业向氢能行业主管部门申请，经我市氢能产业联盟认定。
3.本措施由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执行期间如遇国家、省、市有关政策及规定调整的，本措施进行相应调整。
4.本措施涉及政策兑现工作由相应责任单位负责落实，与市级同类政策按“就高不重复”原则执行。企业当年度所享受扶持资金不得超过其当年度在本市实际经济贡献。
5.本措施所需补助资金试行预算总控，根据年度预算安排予以兑现，市区按现行财政体制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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